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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群众和干
部表示，保护耕地既是国策也是政策红
线，绝不能随意突破，对违法行为要坚决
查处。

平遥县委、县政府反馈，目前已启动
土地复垦工作，力争短时间内全面完成土
地复垦。记者日前在现场看到，多台挖掘
机和运输车辆正在进行土地复垦作业。

平遥县纪委监委已组成专案组，对涉
及此事的相关部门和乡村两级有关人员
跟踪调查。专案组表示，如发现违纪违法
行为，将坚决依法依规处置。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事件也暴露
出当地一个突出矛盾——为建设粉煤灰
填埋场非法占地问题屡屡发生。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在山西等煤电资源富集地
区，用煤发电产生大量粉煤灰，后期填埋
和处置需要大量用地。

据了解，负责给耀光电厂处置填埋粉
煤灰的企业有两家，另一家企业也存在非
法占用耕地问题，被管理部门处以罚款。

事实上，2021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向山西省反馈的督察意见中提到，部
分地市有多个粉煤灰堆场违法压占土地。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新建电厂不允许
建设永久性粉煤灰堆场（库），只能建设库
容量不超过3年的应急灰场。面对粉煤灰
消纳难题，不少煤电企业与第三方公司合
作，在荒山荒沟以“填沟造地”“填沟造林”
等方式进行填埋。一些第三方公司在填沟
造地过程中，存在非法占用耕地等问题。

对此，去年底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征求
意见，提出把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填沟造
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具体负责
项目的组织实施，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及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

严查严罚违法占用耕地
记者调查发现，200多亩耕地最

终变成了粉煤灰填埋场，与有关部门
长期对耕地的保护、监管不力有关。

——收了土地复垦保证金但
后期不组织实施。

2011年平遥县政府批准张福
全砖厂 64.82 亩生产临时用地，当
时砖厂向平遥县国土资源局缴纳
耕地复垦保证金26820元。

复垦协议规定，临时用地两年
期满后，砖厂按国家复垦技术标准
和已审查确定的复垦方案组织复
垦，确保复垦后土地的水利、耕作层
和交通设施完善。临时用地期满3个
月内，砖厂未按要求组织复垦，不予
返还土地复垦押金，由平遥县国土
资源局组织土地复垦或异地开垦。

据了解，双方后来都没有组织
复垦。

——对违法项目态度模糊。
2022 年 12 月 12 日，平遥县自

然资源局开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称，
晟顺绿化建设公司未经法定程序
批准，擅自占用土地进行开发区内
平整填充项目工程，违反了土地管
理法相关规定。

然而，3 年前，该项目在办理
手续过程中，平遥县自然资源局的
表态却十分含糊。

2019 年 10 月 30 日，平遥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发出《平
遥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同意平遥
县晟顺绿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利
用粉煤灰进行开发区内平整填充
项目的函》，称开发区原则上同意
该项目的实施，请平遥县自然资源

局、晋中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依据
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对项目予以支
持办理，并出具对该项目实施的相
关意见。

平遥县自然资源局的复函表
示：“该项目应严格按照国家发改
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十
部门第 19 号令关于‘粉煤灰综合
利用管理办法’、山西省煤炭资源
综合利用规划的通知和山西省制
定的粉煤灰填充技术规范地方标
准，并严格按法定程序到相关部门
办理环评以及其他相关手续。”

——对群众举报的问题予以
否认。

关于晟顺绿化建设公司违法
用地问题，当地村民早有举报，然
而平遥县自然资源局却在答复中
否认了相关问题的存在。

在2022年1月25日的一次答
复中，平遥县自然资源局称，经核
实，该项目在开发区内平整填充治
理工程所占用土地，依照合法程序
逐项办理了各项审批手续，“不存
在非正常手段获取审批行为和非
法占用耕地行为”。

直到 2022 年 5 月 10 日，晋中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平遥县自
然资源局发出《自然资源土地违法
案件督办通知书》，明确表示“现责
成你局对该项目认真核查，对违法
占地行为依法进行立案查处并进
行复垦，以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
质量不降低”，平遥县自然资源局
才对晟顺绿化建设公司违法占地
问题立案调查。

土地保护红线多次被突破

近日，有平遥县村民反映，当地有
企业在耕地里建工业垃圾填埋场，并倾
倒大量粉煤灰，导致 200 多亩耕地遭到
破坏。

记者了解到，粉煤灰填埋场项目区
约 258.46 亩，其中耕地 207.27 亩。2022
年12月12日，平遥县自然资源局对涉事
的晟顺绿化建设公司开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称其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擅自占用土
地新建粉煤灰平整填充项目，罚款1933
万多元，限期复垦。

记者调查发现，20 年来，填埋场项
目区的土地用途不断变化，使用者多次
变更：2003年，东庄村委会将42亩土地
出租给当地村民张福全，用来建砖厂，此
后砖厂占地面积不断扩大；2014 年，张
福全将砖厂转让给东庄村村民郝晓智；
2019年，郝晓智与东庄村委会签订土地
承包协议，紧邻砖厂承包46.27亩土地，
用来开发引进建材等项目。

2019年，郝晓智成立晟顺绿化建设
公司，承接粉煤灰填埋项目。有关文件
在解释该项目时称：“由于开发区内地势
落差悬殊，需通过平整，以增加园区内土
地利用效率。”

至此，200 多亩耕地最终变成粉煤
灰填埋场。

记者采访了粉煤灰的来源——山西
耀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据介绍，从2020年10月开始，晟顺绿化
建设公司开始处置电厂粉煤灰，截至目
前已处置113万多吨。每处置1吨，电厂
付给晟顺绿化建设公司20多元。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群众反映，涉事
企业不仅从处置粉煤灰业务中获利，还
存在违规取土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相关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
保护,禁止擅自取土。

根据举报线索，记者在距粉煤灰填
埋场附近大约2公里的一处深沟看到，
这处名为“一条龙”的深沟目测长四五十
米、宽二三十米，最深处一二十米。目前
大部分深沟已被黄土填平。填土层与周
边土层颜色迥异。

当地多名村民介绍，填沟所用黄
土来自郝晓智的砖厂。一位村民介
绍，当时有人从砖厂拉土填沟，把田
间道路都压坏了，后来动用铲车进行
修复。

这条深沟目前属于平遥经济开发区
范围，正位于一条规划中的道路上。开
发区相关负责人 10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填沟所用黄土部分来自粉煤灰填
埋场所在地的砖厂。

据当地人介绍，包含运费在内，一方
土可以卖十几元。

20年间用途多次变化，

耕地变成粉煤灰填埋场

新华社记者 秦交锋 梁晓飞

王劲玉 赵阳

连日来，山西平遥200多亩耕地变成
粉煤灰填埋场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目
前，当地已对事件关联企业负责人采取
强制措施，对所涉及的土地进行复垦。

“新华视点”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在
两年多的时间里，涉事企业在耕地里填
埋粉煤灰达113万多吨。当地土地主管
部门监管不到位，耕地保护红线被一次
次突破。

山西平遥两百多亩耕地

何以变成粉煤灰填埋场？

5月10日拍摄的平遥县晟顺绿化建设公司粉煤灰填埋场。 新华社记者 王劲玉 摄


